
扎兰屯市财政局信用分级分类监管
情况说明

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》、《呼伦贝尔市财政局

转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评价工作

的通知》、《呼伦贝尔转发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

“一网通办”事项清单》文件要求，要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

机构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诚信管理系统，进行

在线互评。云平台中设立了诚信系统模块，已实现采购人、

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的在线互相评价，为推进采购信用评价

结果应用，依据国家推送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，对我市

11 月份 2 家采购企业进行了综合评价，优 2 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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